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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成本法

成本法是指首先估测被评估资产的现行再取得成本（重置成本），然后估测被评估资产业已存在的各

种贬值因素，并将其从重置成本中扣除而得到被评估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 采用成本法的前提条件有：

（

１

）被评估资产处于持续使用状态或设定处于持续使用状态；（

２

）可以调查取得购建被评估资产的现行途

径及相应社会平均成本资料。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成本法也称为资产基础法、加和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

基础上确定企业价值的各种评估具体技术方法的总称。 资产基础法以在评估基准日重新建造一个与评

估对象相同的企业或独立获利实体所需的投资额作为判断整体资产价值的依据，从企业购建角度反映企

业的价值。

（四）评估方法及评估结果选取

在评估过程中，除商标采用一种评估方法评估外，对其余拟购买资产的评估均采用两种以上的评估

方法得出两种评估值，并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特点、资产实际使用状况进行充分、全面分析后，确定最

终评估结果。 具体评估方法及最终评估结果选取如下所示：

资产类别 类别 特点

评估方法

评估结果确定

方法

１

方法

２

房屋建筑物

１－３

项

、１４－１６

项

、１８－

２１

项

、１０

项之二层

城市中心区办公或商业物

业

，

市场交易活跃

收益法 市场法

收益法和市场法的评估结果按照

５０％

加权平均

４－９

项

、１１－１３

项

、１７

项

、１０

项之首层

城市中心区仓储或工业物

业

收益法 成本法 收益法评估值

商标

第一类商标 生产经营主要使用的商标 收益法 收益法评估值

第二类商标 联合及防御性商标 成本法 成本法评估值

保联拓展

１００％

股权 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 资产基础法评估值

百特医疗

１２．５０％

股权 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 资产基础法评估值

四、拟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一）房屋建筑物

广州药业本次拟发行股份购买的房屋建筑物全部为广药集团拥有或有权处置的位于广州市内与医

药主业相关的生产经营用房地产，共计

２１

项，总建筑面积为

３４

，

９０６．９４

平方米，其中

５

项存在违章未处理建

筑部分，违章未处理建筑面积合计为

９５１．６１８

平方米。 资产评估时，未将该等房屋建筑物中的违章部分建

筑纳入评估范围，评估作价不包含该等房地产违章部分建筑的价值。

２１

项拟购买房屋建筑物相关信息具

体如下：

编号 地址

／

地号

土地使用权证

／

房地产

权证号

建筑面积

（

㎡

）

实际用途

是否构成重组各

方之间关联交易

评估结果选取

影响广药集团转

让给广州药业的

法律瑕疵

总面积 违建面积 评估作价面积

１

荔湾区沙面北街

４５

号

粤 房 地 证 字 第

Ｃ１４９１２２３

号

２，７７５．５９ ２，７７５．５９

广药集团与广州药

业共用的办公楼

是

收益法和市场

法加权平均

划拨用地

２

荔湾区沙面北街

４５

号

－１

粤 房 地 证 字 第

Ｃ１４９１２２２

号

１，０２２．９７ １，０２２．９７

广药集团与广州药

业共用的办公楼

是

收益法和市场

法加权平均

无

３

荔湾区沙面北街

４５

号

－２

粤 房 地 证 字 第

Ｃ１４９１２２４

号

１，８７４．０８ １，８７４．０８

广药集团与广州药

业共用的办公楼

是

收益法和市场

法加权平均

划拨用地

４

白云区江村公路平沙蛤

乸凼

１

号仓库

粤 房 地 证 字 第

Ｃ５９３２１２６

号

３，５２４．６７８ ９４．９１ ３，４２９．７６８

仓库

出租给公司的合

营企业医药公司

或其子公司

收益法 划拨用地

５

白云区增槎路

２８

号

４

栋首

层

粤 房 地 证 字 第

Ｃ６１４３８４７

号

６９４．２９ ６９４．２９

仓库办公

出租给公司的合

营企业医药公司

或其子公司

收益法 划拨用地

６

白云区增槎路

２８

号

４

栋二

楼

粤 房 地 证 字 第

Ｃ６１４３８４６

号

２７２．８９ ２７２．８９

仓库

出租给公司的合

营企业医药公司

或其子公司

收益法 划拨用地

７

白云区增槎路

２８

号

４

栋

３－

５

层仓库

粤 房 地 证 字 第

Ｃ６１４３８４５

号

６４８．２８ ６４８．２８

仓库

出租给公司的合

营企业医药公司

或其子公司

收益法 划拨用地

８

白云区增槎路

３０

号自编

２

栋

粤 房 地 证 字 第

Ｃ６１４３８４９

号

４，５３７．５４ ４９３．２２ ４，０４４．３２

仓库

出租给公司的合

营企业医药公司

或其子公司

收益法 划拨用地

９

白云区增槎路

３０

号自编

３

栋

粤 房 地 证 字 第

Ｃ６１４３８４８

号

５，０７１．５６ ３０．３５ ５０４１．２１

仓库

出租给公司的合

营企业医药公司

或其子公司

收益法 划拨用地

１０

白云区石井潭村北约牌

坊路

８８

号

１－２

层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１０５００３６３４８

号

２，７７８．２４ ２，７７８．２４

仓库

出租给公司的合

营企业医药公司

或其子公司

首层为收益法

；

二层为收益法

和市场法加权

平均

无

１１

白云区石井街潭村北约

牌坊路

８６

号

１－３

层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１０５００３６３４０

号

３，４３２．１８ ３，４３２．１８

仓库

出租给公司的合

营企业医药公司

或其子公司

收益法 无

１２

荔湾区大同路十二甫新

街

１９－１

号首层

粤 房 地 证 字 第

Ｃ５９３２１２４

号

８２．３７ ８２．３７

仓库配套用房

出租给公司的合

营企业医药公司

或其子公司

收益法 划拨用地

１３

荔湾区大同路十二甫新

街

１９－１

号二层

粤 房 地 证 字 第

Ｃ５９３２１２５

号

１０４．０７ １０４．０７

仓库配套用房

出租给公司的合

营企业医药公司

或其子公司

收益法 划拨用地

１４

荔湾区大同路十二甫新

街

４

号八至九层

粤 房 地 证 字 第

Ｃ５９４２８４８

号

６８４．４４ ６８４．４４

办公

出租给公司的合

营企业医药公司

或其子公司

收益法和市场

法加权平均

划拨用地

１５

荔湾区大同路十二甫新

街

６

号后座二层东楼

粤 房 地 证 字 第

Ｃ５９３２１２３

号

３１０．３７ ３１０．３７

办公

出租给公司的合

营企业医药公司

或其子公司

收益法和市场

法加权平均

划拨用地

１６

荔湾区大同路十二甫新

街

６

号后座三层

粤 房 地 证 字 第

Ｃ５９４２８４９

号

４１４．９６ ４１４．９６

办公

出租给公司的合

营企业医药公司

或其子公司

收益法和市场

法加权平均

划拨用地

１７

荔湾区和平西路

１１８

号首

二层

穗 房 证 字 第

００５９００２

号

／

穗 地 证 字 第

００９３２０２

号

４，２２４．４８ ４，２２４．４８

仓库

，

拟改为办公

出租给公司的合

营企业医药公司

或其子公司

收益法

划拨用地

，

证载

权属人为广州市

医药公司

１８

越秀区北京路

２８２

号后座

粤 房 地 证 字 第

Ｃ６１９００２９

号

５００．８９ ２８５．３８ ２１５．５１

租赁给采芝林作为

销售门店

是

收益法和市场

法加权平均

划拨用地

１９

海珠区宝岗大道路

２４６

号

首层

５

号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５００８８０３８

号

９９．３４ ９９．３４

采芝林销售门店 是

收益法和市场

法加权平均

证载权属人为广

州市药材公司

２０

荔湾区花地大道红棉苑

丹辉阁首层

２

号铺

粤 房 地 证 字 第

Ｃ６４６５９３１

号

２９３．２１ ２９３．２１

采芝林销售门店 是

收益法和市场

法加权平均

证载权属人为广

州市药材公司

２１

荔湾区塞坝路

１２

号自编

２

号

粤 房 地 权 证 穗 字 第

０１４００８２８６８

号

２，４６４．３６ ４７．７５ ２，４６４．３６

办公楼 是

收益法和市场

法加权平均

划拨用地

注：上述房屋建筑物均不存在抵押、担保等其他他项权利。

１

、影响房屋建筑物注入到上市公司的法律瑕疵

如上表中“影响广药集团转让给上市公司的法律瑕疵”所示，拟购买资产中，部分房屋建筑物土地使

用权性质为划拨用地，须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后方可转让；部分房屋建筑物证载权属人非广药集团，

需更名至广药集团名下后方可作为广药集团的资产认购广州药业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上述房屋建筑物为广药集团实际拥有并出租给广州药业及广州药业的合营企业主要作为仓库或办

公楼使用，其存在的法律瑕疵不影响正常使用，不会对广州药业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广药集团正按照广州市相关规定办理划拨用地变更为出让用地及证载权属

人更名的相关手续。 此外，为保证上述房屋建筑物法律瑕疵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程及存续公司的

正常生产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广药集团出具如下承诺：

（

１

）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广药集团实际拥有拟注入房屋建筑物的所有权，且拟注入房屋建筑物不存

在任何现实以及潜在的产权争议，无抵押或减损，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拟注入的房屋建筑物和土地使用

权均无抵押情况；

（

２

）对于需要更名至广药集团名下的房屋建筑物，广药集团承诺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前办理完毕房地产

权证过户更名至广药集团名下的手续或取得有权的房屋主管部门出具的确认函（确认该等房屋建筑物在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阶段可直接过户至广州药业名下，且无任何法律障碍），广药集团自行承担将上

述房屋建筑物过户至广药集团名下的一切之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税费、罚金（若有）等。

（

３

）对于需办理土地出让手续的房屋建筑物，广药集团承诺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前办理完毕土地由划拨

用地转出让用地的手续或取得有权的土地主管部门出具的确认函（确认该等土地由划拨用地变更为出让

用地无任何法律障碍），广药集团承诺自行承担办理土地出让手续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补缴的土地

出让金、税费、罚金（若有）等。

（

４

）若在约定的时间内，拟注入房屋建筑物的法律瑕疵仍未解决或因该等情形受到政府部门处罚从

而导致广州药业遭受相应经济损失的，广药集团同意以现金方式足额补偿广州药业因此而实际遭受的损

失。

（

５

）上述拟注入房屋建筑物如因法律瑕疵导致其不能注入上市公司的，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之

日，广药集团将采用与该等瑕疵房屋建筑物的评估值等额的现金补足，用于认购广州药业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相应股份。

２

、最近三年的资产评估、交易情况

最近三年，拟购买房屋建筑物没有进行过资产评估及交易。

３

、资产评估情况

（

１

）评估范围

２１

项房屋建筑物中的合法建筑面积，共计

３４

，

９０６．９４

平方米。

（

２

）评估方法及选取

①

技术路线

纳入评估范围的

２１

项房屋建筑物于评估基准日部分由产权人自用（或由广州药业下属企业无偿使

用），部分由产权人出租给广州药业或广州药业的下属企业使用。 本次评估根据该等房屋建筑物于评估

基准日是否用于出租，分别采用下列方式估算房地产评估值：

Ｉ

、自用（或由广州药业下属企业无偿使用）房屋建筑物

对于评估基准日自用（或由广州药业下属企业无偿使用）的房屋建筑物，直接采用市场法或收益法或

成本法评估其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

ＩＩ

、租赁房屋建筑物

对于评估基准日已由产权人出租给广州药业或其下属企业使用的房地产，考虑租赁合同中的租金水

平及剩余租约期长短等对租赁房地产价值的影响，采用下式估算该等租赁房地产的评估值：

租赁房地产评估值

＝

租约期内租金折现值

＋

租约期满时的市场价值

÷

（

１＋

折现率）租约剩余租赁期

租约期内租金折现值的求取，即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已签定的评估对象租赁合同，按合同中规定的租

金水平、租金增长方式、评估基准日起剩余租赁期限等参数预测该等房地产于租约期内的净收益，然后采

用合理的折现率将该等净收益折现至评估基准日作为其租约期内租金折现值。

由于租赁房屋建筑物自评估基准日起剩余租约期均较短（除第

１８

项越秀区北京路

２８２

号后座剩余租

约期为

２．３３

年外，其余项租赁房地产剩余租约期均不超过

２．０

年），广州市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发展较平稳，

预计未来几年内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化幅度微小，故以评估基准日时的市场价值（即不考虑租约限制时的

市场价值）作为该等租赁房地产租约期满时的市场价值。

②

评估房屋建筑物市场价值可选用的方法

Ｉ

、收益法

收益法是预测评估对象的未来收益，然后将其转换为价值来求取评估对象价值的方法。 根据将预测

的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的方式不同，收益法分为直接资本化法和报酬资本化法。 直接资本化法是预测评

估对象未来某一年的收益，然后将其除以适当的资本化率或者乘以适当的收益乘数来求取评估对象价值

的方法。 报酬资本化法是预测评估对象未来各期的净收益，然后利用适当的折现率将其折算到评估基准

日后相加来求取评估对象价值的方法。

假设房屋建筑物存在租约限制，则报酬资本化模型为：

其中：

ＰＶ ＝

待估房屋建筑物价值；

ＮＯＩ

１

＝

待估对象剩余租约期首年的净收益

＝

有效毛收益

ＥＧＩ－

运营费用

ＴＯＥ

；

ＮＯＩ

ｎ１＋１

＝

租约期满后首年的净收益

＝

有效毛收益

ＥＧＩ－

运营费用

ＴＯＥ

；

ＶＲ ＝

收益期限届满后，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年限价值或建筑物残余价值折算至评估基准日的价

值；

Ｙ ＝

折现率；

ｇ１

、

ｇ２ ＝

剩余租约期及租约期满后首年至收益期满时的年净收益增长率、；

ｎ１

、

ｎ ＝

剩余租约期限，评估对象房地产总收益期限。

ＩＩ

、市场法

采用市场法评估房地产市场价值，是将评估对象房地产与在评估基准日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

进行比较，对类似房地产的已知交易价格作交易情况修正、交易日期修正、区位状况修正、实物状况修正

及权益状况修正，以此估算该等房地产的市场价值。

市场法计算模型为：

其中：

Ｋ

待估房地产价值

（

单价

）； Ｍ

ｉ

比较实例

ｉ

房地产价格

（

单价

）；

ＡＹ

０

待估房地产交易情况指数

； ＡＹ

ｉ

比较实例

ｉ

房地产交易情况指数

；

ＢＹ

０

待估房地产估价时点房地产价格指数

； ＢＹ

ｉ

比较实例

ｉ

房地产交易日期房地产价格指数

；

ＣＹ

０

待估房地产区位状况条件指数

； ＣＹ

ｉ

比较实例

ｉ

房地产区位状况条件指数

；

ＤＹ

０

待估房地产实物状况条件指数

； ＤＹ

ｉ

比较实例

ｉ

房地产实物状况条件指数

；

ＥＹ

０

待估房地产权益状况条件指数

； ＥＹ

ｉ

比较实例

ｉ

房地产权益状况条件指数

；

ｎ

比较实例个数

；

ｉ

比较实例序号

；

Ｈ

ｉ

比较实例

ｉ

的权重

。

ＩＩＩ

、成本法

采用成本法评估委估房屋建筑物，是先以开发或建造与该等房屋建筑物同类或类似资产所需的取得

土地使用权费用、建筑安装工程费、税费、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分摊的固定资产投资必要的前期费用与管

理费用等各项必要费用之和为基础，再加上占用资金的利息及合理利润，得出该等房屋建筑物的重置成

本；然后根据该等房屋建筑物的使用及维护情况，相应扣除其实体性贬值及可能存在的功能性贬值、经济

性贬值等各项贬值，以此确定该等房屋建筑物的评估价值。

成本法的基本公式为：房屋建筑物价值

＝

重新购建价格

－

折旧

重新构建价格中涉及的土地使用权费用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计算得出。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通过对委估房屋建筑物占用土地使用权地价影响因素的分析，利用宗地地价

修正系数，对该等土地使用权所在城镇已公布的同类用途同级或同一区域土地的基准地价进行修正，得

出该等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

③

房屋建筑物市场价值评估方法的选用

除市场法、收益法与成本法三种基本评估方法外，房屋建筑物市场价值的评估方法还有基本评估方

法衍生的其他评估方法，如假设开发法（剩余法）、长期趋势法、土地使用权的路线价估价法、土地使用权

的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等。 评估时需要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各类方

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评估方法。

由于纳入评估范围的

２１

项房屋建筑物所在地类似房地产的租赁实例较多，且第

１

项二层、第

２

项二三

层、第

４－１８

项、第

２０－２１

项均带有租约，该

２１

项房屋建筑物均可通过对外出租获取收益，其经营收益与经营

成本可合理预测，故对该

２１

项房屋建筑物均采用收益法评估其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

纳入评估范围的

２１

项房屋建筑物中：

Ｉ

、第

１－３

项、第

１４－１６

项、第

１８－２１

项、第

１０

项之二层主要为城市中心区办公、商业物业，所在地房地产

市场交易活跃，同类型的房地产交易实例较多，故对该等房屋建筑物评估基准日市场价值在采用收益法

进行评估的同时，亦采用了市场法进行评估，并以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最终评估值；

ＩＩ

、剩余第

４－９

项、第

１１－１３

项、第

１７

项、第

１０

项之首层主要位于城市中心区内，证载用途为“仓库”或“工

业”，其所在地与其类似的房地产一般通过自行开发建设获得，满足采用成本法评估的条件，故对该等房

屋建筑物评估基准日市场价值在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的同时，亦采用了成本法进行评估验证，对其中涉

及的土地使用权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但由于位于城市中心区的仓储

／

工业物业的基准地价

相对滞后，难以客观反映土地市场价值，故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为最终评估值。

最终评估结果考虑房屋建筑物特点及实际使用状况后综合多种评估方法下的评估值确定，具体如

下：

类别 特点

评估方法

评估结果确定

评估方法

１

评估方法

２

１－３

项

、

１４－１６

项

、

１８－２１

项

、

１０

项首层

城市中心区办公

、

商业

物业

，

市场交易活跃

收益法 市场法

收益法和市场法的评估值各按

５０％

加

权平均

４－９

项

、

１１－１３

项

、

１７

项

、

１０

项二层

城市中心区仓储

、

工业

物业

收益法 成本法 收益法评估值

（

３

）评估结果及评估增值说明

经评估，广州药业拟购买的广药集团

２１

项房屋建筑物评估值

２３

，

０７３．９６

万元，较账面价值

３

，

２８４．９９

万

元增值

６０２．４１％

。

房屋建筑物评估值较账面价值增值较多主要是因为

２１

项房屋建筑物中，

１６

项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划

拨，尚未办理完毕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出让）手续，

３

项尚未办理产权人更名手续。 而评估对象为办理土

地出让与更名手续，完善产权后的房屋建筑物，评估值均为假设该等房屋建筑物办理土地出让与更名手

续后的市场价值，因房屋建筑物账面价值为不含拟缴纳的土地有偿使用费及过户费用的金额，评估值与

账面价值之间的差异较大。

广药集团承担拟购买房屋建筑物办理土地出让与更名等完善产权手续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补缴的土地出让金、相关税金、可能涉及的罚金等。 根据评估假设考虑解决法律瑕疵需缴纳的相关

费用

３

，

２７０．１８

万元（根据广州市相关规定估算）计入房屋建筑物成本后，

２１

项房屋建筑物账面价值为

６

，

５５５．１７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２５２．００％

，此时的评估增值主要是因为根据广州市相关规定，土地出让金为基

准地价

４０％

，补缴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后账面价值相对于评估价值仍较低所致。

（二）商标

１

、拟购买商标基本情况

广药集团拥有的

４２１

项注册商标中，境内注册商标为

３６４

项，境外注册商标为

５７

项。 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中，除“王老吉”系列

２９

项商标及广药集团许可王老吉药业在一定条件下独家使用的其他

４

项商标（共计

３３

项）外，其余

３８８

项商标纳入拟购买资产范围。

广州药业本次拟购买广药集团的

３８８

项商标包括两类：（

１

）第一类商标：广药集团授权广州药业及其

下属子公司使用的

５４

项商标。 该部分商标是广州药业及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主要使用的商标。 （

２

）第二

类商标：其余

３３４

项商标。 该部分商标包括广药集团在境外注册的

５７

项商标与广药集团境内注册的

２７７

项

商标，主要起联合性或防御性作用。 其中，第一类

５４

项商标包括“陈李济”、“潘高寿”、“星群”、“中一”、“奇

星”、“敬修堂”六大系列，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具体信息如下表所示：

２

、未纳入拟购买资产范围的商标相关情况

（

１

）关于注册证号为

６２６１５５

“王老吉”商标的法律纠纷情况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广药集团与鸿道集团签订《商标许可协议》，广药集团同意将王老吉商标以独占许可的方

式许可鸿道集团在中国境内生产及销售红色罐装及红色瓶装王老吉凉茶时使用，许可期限为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

日，广药集团同时承诺，“在许可使用期限内，其保证不将‘王老吉’商标转让给任何第三

者（包括许可人的下属企业）。 若要转让，在同等条件下，被许可人有优先购买权。 ”。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和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广药集团与鸿道集团分别签订《“王老吉”商标许可补充协议》和《关于“王老吉”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将许可期限延长

１０

年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

２０１２

】中国贸仲京裁字第

０２４０

号”作出终局裁决，

裁定补充协议无效，鸿道集团停止使用“王老吉”商标。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广药集团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的应诉通知书【（

２０１２

）

－

中民特字第

７１６０

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鸿道集团关于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作出的仲裁裁决。

根据中国《仲裁法》的相关规定，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不

服仲裁裁决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但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撤

销仲裁裁决的裁定前，仲裁裁决属于生效的终局裁决，其法律效力不受影响。

（

２

）未纳入拟购买资产范围的商标

注册证号为

６２６１５５

“王老吉”商标仍存在法律纠纷，“王老吉”系列

２９

项商标及广药集团许可王老吉药

业一定条件下独家使用的除

８

项“王老吉”系列商标外其他

４

项商标共计

３３

项商标暂不纳入拟购买资产范

围。

①

“王老吉”系列

２９

项商标

为保证系列商标的完整性，“王老吉”系列

２９

项商标暂不纳入拟购买资产范围，具体如下：

注：上表中，第

２２－２５

项商标为广药集团在上市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召开首次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事宜后取得。

②

广药集团许可王老吉药业一定条件下独家使用的除

８

项“王老吉”系列商标外其他

４

项商标

广药集团将许可王老吉药业一定条件下独家使用的

8

项

"

王老吉

"

商标及其他

4

项商标（包括：注册号

为

125321

的

" "

商标、注册号为

214168

的

" "

商标、注册号为

538308

的

" "

商标和注册号为

5466324

的

" "

商标）作为整体管理并按照销售收入总额打包收取许可费用。 作为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广药集团授予王老吉药业一定条件下独家使用的除

8

项

"

王老吉

"

系列商标外的

4

项商标亦不纳入拟购

买资产范围。

（

３

）广药集团已与广州药业签订关于“王老吉”系列商标托管的《商标托管协议书》及《商标托管协议

之补充协议》，并对未纳入拟购买资产范围内的商标未来择机注入上市公司出具了承诺，详见本报告书

“重大事项提示 一、特别提示”。

３

、拟购买商标授权使用情况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１

日，广州药业与广药集团签订《商标许可协议》，约定：广药集团许可广州药业享有“群星”

等

３８

项商标的独占使用权及广州药业不需经广药集团同意可再许可相关子公司使用“群星”等

３８

项商标，

并按照销售净额的千分之一支付商标使用费。 自商标许可协议签订日期起，期限为

１０

年，商标许可协议

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期满。 广药集团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出具了《关于广州药业使用商标到期后延期的承诺书》：

商标使用期满后以上述《商标许可协议》约定的商标使用条件自动续期

１０

年，有效期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８

日，广州药业与广药集团签订《商标许可协议补充协议》，对前述《商标许可协议》进行修

改和补充：从

１９９７

年签订的《商标许可协议》中删除“王老吉”等

５

项许可商标；增加“紫地”等

３６

项许可商

标。

《商标许可协议》关于许可使用费的约定为“被许可人应按中国会计准则规定编制的财务报表显示的

净销售额的千分之一（

１‰

）计算向许可人支付使用费，使用期不足一年时按实际使用日期支付使用费。

许可人同意在被许可人将许可商标再许可予本协议附件的所列的子公司使用时，前述许可使用费可由该

子公司直接支付予许可人。 ”

《商标许可协议》及《商标许可协议补充协议》附件列示的商标中，

７

项商标由于原期限届满未办理续

展而被宣告无效，未纳入本次拟购买资产范围；

８

项商标是授权给广州采芝林药业有限公司、广州医药有

限公司、广州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医药贸易流通企业，未实际应用，未包含在广州药业主要使用的

５４

项

商标范围内，将其划分为第二类商标。

４

、拟购买商标权属状况及相关质押、侵权、诉讼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拟购买商标无质押等他项权利限制，无商标权侵权或其它相关诉讼事项。

５

、商标作价

本次广州药业购买广药集团拥有的标的商标以广药集团对

３８８

项商标专用权贡献份额的市场价值

（经评估）为作价依据。

６

、最近三年的资产评估、交易情况

最近三年，拟购买商标无资产评估及交易。

７

、资产评估情况

（

１

）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为广药集团对

３８８

项商标专用权的贡献份额部分。

其中涉及的

３８８

项商标包括：

第一类商标：广药集团授权广州药业及其下属子公司使用的

５４

项商标专用权。 该部分商标是广州药

业及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主要使用的商标。

第二类商标：评估范围其它

３３４

项商标专用权。 该部分商标包括广药集团在境外注册的

５７

项待估商

标与广药集团境内注册的

２７７

项商标，主要起联合性或防御性作用。

（

２

）评估方法

采用下式求取广药集团对

３８８

项商标专用权贡献份额的市场价值：

评估值

＝

商标专用权市场价值

×

广药集团对商标专用权价值的贡献份额比例

根据广药集团出具的《关于商标价值贡献份额确认书》，广药集团确认对该

３８８

项商标价值的贡献份

额比例为

５３％

。

对于第一类商标（即广药集团授权给广州药业有偿使用的

５４

项待估商标专用权）的市场价值采用收

益法进行估算；对于第二类商标（即评估范围其它

３３４

项商标专用权）的市场价值采用成本法进行估算。

①

第一类商标市场价值的求取

Ｉ

、评估方法的选择

经综合分析，第一类商标的市场价值采用收益法评估，具体如下：

ｉ

、市场法的适用性分析

市场法是指通过比较被评估资产与最近售出类似资产的异同，并将类似的市场价格进行调整，从而

确定被评估资产价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 由于其特殊性，无形资产公开转让市场极不活跃，一般不易

取得公开转让价格。

从交易的可比性来看，一般要求采用的可作为参照物的商标应当是：

Ａ

、同行业的商标；

Ｂ

、使用商标的产品或服务的范围应基本相同；

Ｃ

、若存在商标许可，则授权许可的限制条件明确，无本质的差异，可以相互比较，如许可形式、许可

费、许可期限等一致，同为独占、排他或普通许可使用等；

Ｄ

、商标的发展潜力有相似之处。

如前所述，本次评估的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或广东省著名商标，商标使用的历史很长，最早的陈李济

有几百年历史，其他商标使用或注册的历史也超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而且该等商标均附带了授权许可

协议（授权许可给广州药业使用至

２０１７

年），具有很强的独特性。

考虑到有关商标权的特定情况以及市场环境和信息条件的限制，很难在市场上找到与本次所分析的

商标权类似的参照物及交易情况。 因此，无法采用市场法进行本次评估。

ｉｉ

、收益法的适用性分析

收益法是国际上对成熟商标评估最通行的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涉及的部分待估商标专用权为广药集团所持有，该等商标现授权予广州药业下属各企业有

偿使用。 由于商标的未来预期收益可以预测并可以用货币衡量；资产拥有者获得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

可以预测并可用货币衡量；资产预期获利年限可以预测，满足收益法的评估条件，故对该部分商标采用收

益法进行评估。

ｉｉｉ

、成本法的适用性分析

由于商标等无形资产的取得成本与其内在价值具有弱对应性，因此，在适用其它评估方法的条件下，

一般不采用成本法对商标资产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待估第一类商标专用权满足收益法的评估条件，适用

于收益法进行评估，因此不再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ＩＩ

、收益法评估过程

收益法评估无形资产价值，即通过估测评估无形资产未来预期收益，将其通过适当的折现率折算为

现值并加和，以此来确定待估无形资产市场价值。

收益法采用的计算模型为：

其中各项参数分别为：

ＰＶ

待估权益采用收益法之评估值

ｉ

评估基准日后距离评估基准日的时间间隔

，

单位为年

ｔ

０

待估权益存在预期收益的起始时点距评估基准日的时间间隔

ｔ

ｎ

待估权益存在预期收益的终止时点距评估基准日的时间间隔

Ｒ

ｉ

在距评估基准日

ｉ

年的时点

，

预期收益

（

权益

／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

估测值

ｒ

与预期收益匹配的折现率

一般地，当假设商标持续使用时，收益折现模型为：

ｉ

、商标收益预测

Ａ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预算计划及销售收入增长率预测商标授权许可企业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

年各年度销售

收入；

Ｂ

、确定商标使用费率

《商标许可协议》授权许可期限（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到期之前，商标使用费率仍按《商标许可协议》约定的

１‰

。 《商标许可协议》授权许可期限（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到期之后，采用层次分析法测算确定各商标的市场合理

许可使用费率为：

商标系列 星群系列 中一系列 陈李济系列 奇星系列 敬修堂系列 潘高寿系列

许可使用费率

１％ ０．９％ １．２％ １．１％ １％ １．２％

Ｃ

、企业所得税、营业税金及附加预测

商标使用费收入适用的营业税及附加综合费率按

５．７％

估算，企业所得税按现行税率

２５％

估算。

Ｄ

、

２０１８

年后商标收益预测

２０１８

年后各商标使用企业的运营已进入平稳状态，预测假设企业于

２０１８

年后销售收入将保持在

２０１８

年的水平，商标预期收益也将基本保持在

２０１８

年的水平。

ｉｉ

、折现率的选取

折现率采用下式估算：

授权使用商标预期收益所适用折现率

ｒｅ＝

无风险报酬率

ｒｆ＋

风险报酬率

ｒｒ

无风险报酬率

ｒｆ

：

选取待偿期限为

３０

年的国债收益率

，

为

４．０７５５％

风险报酬率

ｒｒ

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

ＣＡＰＭ

）

估测

，

为

１０．３３２４％

折现率 最终确定为

１４．５％

②

第二类商标市场价值的求取

Ｉ

、评估方法的选择

经综合分析，第二类商标的市场价值采用成本法评估，具体如下：

ｉ

、市场法的适用性分析

详见本章“四、拟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二）商标

７

、资产评估情况（

２

）评估方法

①

第一类商标市场

价值的求取

Ｉ

、评估方法的选择

ｉ

、市场法的适用性分析”。

ｉｉ

、收益法的适用性分析

广药集团主要出于防御性考虑，在境内注册了

２７７

项商标以及在境外注册了

５７

项商标，该等商标代表

集团形象，主要发挥防御性作用，或在历史演进中衍生注册产生，未对产品收益产生直接影响或产生直接

的商标使用收益，或者收益较少且无法进行合理分割，无法满足收益法评估的前提条件，因此该等商标不

适用收益法评估。

ｉｉｉ

、成本法的适用性分析

成本法是指首先估测被评估资产的现行再取得成本（重置成本），然后估测被评估资产业已存在的各

种贬值因素，并将其从重置成本中扣除而得到被评估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涉及的第二类商标包括广药集团在境外注册的

５７

项商标以及境内注册的

２７７

项联合性或防

御性商标，该等商标专用权目前均在有效期之内，并且可以调查取得重置该等商标的现行途径及相应社

会平均成本资料，按现行途径重置该等商标的各项成本可以可靠计量，因此满足成本法评估的前提条件。

在无法采用收益法及市场法的条件下，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评估该部分待估商标专用权的价值。

ＩＩ

、成本法评估过程

采用成本法对商标权进行评估，首先要确定对商标权进行重置的各相关项目的可计量成本，然后将

重新取得商标权的各项成本进行累加，得到其重置成本。 因该部分委估商标权在目前状态下不存在贬值

或损耗，因此以各单项商标重置成本的加总金额做为该部分待估商标的评估值。 成本法计算公式为：

商标重置成本

＝

（申请注册费

＋

设计成本

＋

注册人工费）

×

商标数量

＋

商标续展费用

×

待估商标已续展次

数

成本法评估主要参数如下：

ｉ

、申请注册费

我国《商标法》规定，申请商标注册及办理其它商标事宜应依法缴纳相应的费用。 本次评估根据国家

计委、财政部计价格（

１９９５

）

２４０４

号文《关于商标业务收费标准的通知》对该部分费用进行测算。

ｉｉ

、设计成本

考虑相关商标的类型及目前市场对不同类型商标设计费收取标准综合确定待估商标的设计成本。

目前，市场上对待估商标类型的设计费收费标准为每件

５８０

元。

ｉｉｉ

、注册相关人工费用

参考商标代理公司代理商标注册的收费标准确定待估商标注册的人工费用。 目前，商标代理公司代

理商标注册的代理费用收费标准为每个

８００

元。

ｉｖ

、商标续展费用

国家计委、财政部价格（

１９９５

）

２４０４

号文《关于商标业务收费标准的通知》规定受理商标续展注册费为

２

，

０００

元。

（

２

）评估结果及评估增值说明

经评估，广药集团对纳入评估范围

３８８

项商标专用权贡献份额部分的市场价值评估结果为

５

，

１１４．１６

万

元，相对于其账面价值

２４．１４

万元增值

２１

，

０８７．１２％

。 其中，广药集团对第一类商标专用权贡献份额部分的

市场价值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５

，

０６９．３８

万元，广药集团对第二类商标专用权贡献份额部分的市场价值

采用成本法的评估结果为

４４．７８

万元。

商标评估增值主要在第一类商标。 第一类商标评估值较账面价值增值较多主要是因为商标账面价

值仅包括商标注册相关费用；而这些商标全部为中华老字号，其中，“陈李济”、“中一”为中国驰名商标，

“潘高寿”、“奇星”、“敬修堂”为广东省著名商标，均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以收益法评估价值较高所致。

（三）保联拓展

１００％

股权

１

、保联拓展概况

中文名称：保联拓展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ＰＯ Ｌ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日期：

１９８８

年

１

月

１５

日

注册地址：香港金钟道

８９

号力宝中心第二座二十楼二〇〇五室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港元

经营范围：广药集团出资的国有资产的经营、投资。 主要经营目的是扩大集团医药产品进出口、拓展

国际市场；经营与医药产品、医药制药及包装机械产品、化工产品等有关进出口业务；为广州医药引进外

资、引进先进技术，开展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提供医药技术经济信息，促进广州医药事业的发展。

２

、保联拓展历史沿革

保联拓展是经广州市人民政府对外经济贸易委员（穗外经贸【

１９８８

】

１２５

号）和广州市清理整顿驻港澳

机构领导小组（穗外经贸际清（

１９９０

）

０７

号）文批准，由广药集团独资设立并经营的香港公司。 保联拓展于

１９８８

年

１

月

１５

日在香港依据公司条例注册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港元。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保联拓展注

册资本增至

５００

万港元。

自设立至今，广药集团持有保联拓展

１００％

股权。

３

、最近三年的资产评估、交易、增资及改制情况

最近三年，保联拓展无资产评估、交易、增资及改制。

４

、保联拓展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立信会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１０２５９

号”专项审计报告，保联拓展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

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４

，

９２４．３４ ５

，

０４４．６０ ６

，

３５５．６４

负债总计

１

，

４９７．７１ １

，

６１６．８２ ３

，

０３１．９６

所有者权益

３

，

４２６．６３ ３

，

４２７．７８ ３

，

３２３．６８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

１２

，

２２２．８７ １０

，

９０６．９０ １０

，

２７０．０１

营业利润

１９９．９８ ２７６．０７ １６．０２

净利润

１６４．９０ ２１９．４６ １３．３８

５

、保联拓展与广药集团、广州药业及白云山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保联拓展主要与广州药业的下属子公司广州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２０１１

年，保联拓展

与广州药业发生关联交易的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业务内容 发生额

广州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

购买药材

、

药品

７

，

９７８．６２

销售药材或药品

１６７．０４

６

、资产评估情况

（

１

）评估方法

由于目前企业产权交易市场尚不完善，缺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数据，故对保联拓展

１００％

股权难以采

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本次对保联拓展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是在假设该企业持续经营前提进行，该企业的各项资产、负债资料

齐备，满足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要求，可以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同时，鉴于本次评估项目中被评估企业之保联拓展为持续经营的进出口企业，经营已经进入较为稳

定的阶段，主要与广州药业（为广药集团控股的上市企业）下属子公司广州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发生关联

交易，其特殊的经营模式导致企业收益持续稳定并能够合理预测，故同时采用收益法对其进行评估。

①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保联拓展

１００％

股权价值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保联拓展

１００％

股权的市场价值，即对评估基准日保联拓展拥有的各项资产采

用适当的评估方法分别评估其市场价值并加总，然后扣除评估基准日保联拓展实际承担的各项负债的市

场价值之和，从而得出保联拓展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

各类资产及负债的具体评估方法如下：

Ｉ

、货币性资产与债权性资产

货币性资产包括银行存款、审计跟调

２００９

年审计调整处理以前年度核数差异等，债权性资产包括应

收帐款和其他应收款，以评估基准日企业合法持有或享有追索权的货币金额、债权金额为基础，扣除可能

存在的回收成本及风险损失后的数额为其评估价值。

ＩＩ

、投资性房地产

保联拓展持有共五项投资性房地产，包括四处住宅和一处办公楼，总建筑面积为

３８３．８７

平方米。

由于纳入评估范围的五项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房地产市场交易活跃，同类型的房地产交易实例较

多，故对该五项房地产评估基准日市场价值采用了市场法进行评估，并同时考虑评估基准日已签定的租

约对评估值的影响。

ＩＩＩ

、固定资产之房地产

保联拓展共持有两项固定资产之房地产，总建筑面积共

１７０．７５

平方米，均为住宅用途房地产。

由于纳入评估范围的两项房地产固定资产所在地房地产市场交易活跃，同类型的房地产交易实例较

多，故对该两项房地产评估基准日市场价值采用了市场法进行评估。

ＩＶ

、设备

设备采用成本法评估，即先行估算设备的评估基准日之重置成本，其组成包括具有替代性的同等或

类似设备的购置价或建造成本、税费、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分摊的固定资产投资必要的前期费用与管理

费用，以及占用资金的利息和合理利润等；然后根据设备的运行维护现状及预计其未来使用情况，相应扣

减其实体性贬值及可能存在的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等各项贬值，以此确定待估设备的评估价值。

Ｖ

、负债

负债的评估根据评估基准日保联拓展实际需承担的债务项目、该等债务项目于评估基准日企业应承

担的金额来确定。

②

采用收益法评估保联拓展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采用收益法评估待估企业权益价值，即通过估测待估企业权益对应的主要收益性资产负债组合的未

来预期收益，将其通过适当的折现率折算为现值并加和，然后加上待估企业权益对应的溢余资产、非收益

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等需另行评估的资产价值，扣除待估企业权益对应的非经营性负债价值，以此来确

定待估企业权益市场价值。

收益法采用的计算模型为：

其中各项参数分别为：

ＰＶ

待估权益采用收益法之评估值

ｉ

评估基准日后距离评估基准日的时间间隔

，

单位为年

ｔ

０

待估权益存在预期收益的起始时点距评估基准日的时间间隔

ｔ

ｎ

待估权益存在预期收益的终止时点距评估基准日的时间间隔

Ｒ

ｉ

在距评估基准日

ｉ

年的时点

，

预期收益

（

权益

／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

估测值

Ｒ

Ｅ

待估权益预期收益终止时

，

待估权益的清算价值

ｒ

与预期收益匹配的折现率

ＯＡ

预期收益

（

Ｒｉ

、

ＲＥ

）

预测未考虑的溢余资产

、

非收益性资产

、

非经营性资产或需另行评估的其他资产价值

ＯＬ

预期收益

（

Ｒｉ

、

ＲＥ

）

预测未考虑的非经营性负债等其他负债

Ｉ

、待估权益的预期收益及实现收益的时点

预期收益采用权益自由现金流量口径预测，具体预测公式为：

权益自由现金流量

＝

净利润

＋

折旧与摊销

－

资本性支出

－

营运资金净增加

＋

付息债务净增加

ＩＩ

、待估权益的预期收益的持续时间

保联拓展的章程、合资合同等文件未对企业的经营期限作出规定，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也未对企业的

经营期限有所限制，评估人员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企业将一直持续经营，因此，评估人员设定待估权益存

在预期收益的终止时点

ｔｎ＝∞

。

ＩＩＩ

、待估权益的预期收益的折现率

权益资本成本（折现率）

ｒｅ

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ＣＡＰＭ

）确定，具体模型公式为：

其中各项参数分别为：

ｒ

ｅ

权益折现率

ｒｆ

无风险报酬率

β Ｂｅｔａ

系数

ｒ

ｍ

－ ｒ

ｆ

市场平均风险报酬率

α

权益个别风险调整值

（

２

）评估结果及评估增值说明

根据评估报告，广药集团持有的保联拓展

１００％

股权，资产基础法评估值为

５

，

７３３．９７

万元，收益法评估

值为

６

，

０２９．１４

万元。

两种评估方法评估结果差异产生原因主要是两种评估方法的技术路径不同，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

获利能力角度考虑，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的再取得途径考虑。 保联拓展的主营业务主要是为广州药业及

其下属子公司提供进出口贸易，独立经营性不强，结合本次评估目的经济行为，基于稳健性考虑，选取资

产基础法评估值为最终评估结论，即评估值为

５

，

７３３．９７

万元，相对于广药集团就该项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

值

３９８．１５

万元增值

１３４０．１５％

；相对于保联拓展账面净资产

３

，

４２６．６３

万元相比增值

６７．０％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

流动资产

３，８６３．６９ ３，８８８．１８ ２４．４９ １．０％

非流动资产

１，０６０．６５ ３，３４３．５０ ２，２８２．８５ ２１５．０％

其中

：

投资性房地产

４７２．３１ １，６８１．４８ １，２０９．１７ ２５６．０％

固定资产

５８８．３４ １，６６２．０２ １，０７３．６８ １８２．０％

资产总计

４，９２４．３４ ７，２３１．６８ ２，３０７．３４ ４７．０％

流动负债

１，４６９．１７ １，４６９．１７ － ０．０％

非流动负债

２８．５４ ２８．５４ － ０．０％

负债总计

１，４９７．７１ １，４９７．７１ － ０．０％

净资产

３，４２６．６３ ５，７３３．９７ ２，３０７．３４ ６７．０％

如上表所示，评估增值主要体现在非流动性资产中的投资性房地产和固定资产。 其中，投资性房地

产增值

２５６．０％

，固定资产增值

１８２．０％

，增值较大，主要是因为保联拓展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和固定资产中

的房地产购置时间较早，与香港目前同区域房地产市场价格水平相比，原始取得成本较低所致。

７

、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不存在广药集团占用保联拓展资金的情形。 保联拓展注入上市公司不会导

致控股股东广药集团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

（四）百特医疗

１２．５０％

股权

１

、百特医疗概况

中文名称：广州百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ＢＡＸＴ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

ＧＵＡＮＧ ＺＨＯＵ

）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ＬＴＤ．

注册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

注册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基工业区蕉园路

注册资本：

１

，

１００

万美元

经营范围：生产大容量注射剂，溶液剂（外用）（持有效药品生产许可证经营）；生产

ＩＩ

类

６８４５

体外循环

及血液处理设备，

ＩＩＩ

类

６８４５

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

ＩＩ

类

６８６６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

ＩＩＩ

类

６８６６

医用高

分子材料及制品（持有效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经营）；生产三层共挤输液用袋、碘液微型盖；销售本公

司产品。

２

、百特医疗历史沿革

百特医疗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由美国百特世界贸易公司、广州医药建设开

发公司与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发展总公司按照

７５％

、

１２．５％

和

１２．５％

的比例共同出资设立， 主要生产

各种腹膜透析治疗用的洗肾液。

１９９９

年， 广州市医药建设开发公司将其所持百特医疗全部股份

１２５

万美元以等值的价格转让给广药

集团； 百特世界贸易公司将其所持百特医疗全部股份

７５０

万美元以等值的价格转让给关联公司百特 （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广药集团、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发展总公司与百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签订《

＜

广州百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合营合同

＞

补充合同》，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发展总公司将其所持百特医

疗

１２．５％

的股权转让给百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百特医疗的合营各方变更为广药集团与百特（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合营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

，

１００

万美元，其中广药集团持有

１２．５％

的股权，即

１３７．５

万美元；百

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８７．５％

的股权，即

９６２．５

万美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百特医疗的实收资本为

１

，

１００

万美元，广药集团持有

１２．５％

的股权，百特（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８７．５％

的股权。

百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百特国际有限公司（

Ｂａｘ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

）为一家在纽交

所上市的美国公众公司，广药集团与百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３

、最近三年的资产评估、交易、增资及改制情况

最近三年，百特医疗无资产评估、交易、增资及改制。

４

、百特医疗最近三年利润分配情况

百特医疗分配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度现金股利分别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５

，

０００

万元和

５

，

０００

万元； 广药集团按照其

持股比例分得并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确认投资收益

６２５

万元、

６２５

万元和

６２５

万元。

５

、百特医疗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广州分所出具的“普华永道中天穗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４９

号”审

计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穗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６４

号”审计报告及“普华永道中天穗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６６

号”审计报

告，百特医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８８

，

３０１．６３ ７０

，

４９３．８４ ５１

，

０９３．２７

负债总计

２２

，

４３０．６０ １７

，

５７１．９８ １０

，

２８３．０７

所有者权益

６５

，

８７１．０３ ５２

，

９２１．８５ ４０

，

８１０．２０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

９７

，

４９９．３７ ８１

，

９０４．５０ ６８

，

０１３．５５

营业利润

２２

，

３８９．２６ ２１

，

８０８．３５ １８

，

６９８．５９

净利润

１７

，

２９９．８４ １７

，

１１１．６５ １５

，

１７７．３０

注：上表数据所引用的财务报表按照《企业会计制度》和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之前颁布的企业会计准编制。

６

、新增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重组完成后，新广州药业不会因持有百特医疗

１２．５０％

股权而新增关联交易。

７

、资产评估情况

（

１

）评估方法

广药集团对百特医疗持股比例为

１２．５％

，属非控股的长期投资，根据核实后的百特医疗评估基准日经

审计后的资产负债表上净资产数额乘以广药集团持股比例，从资产基础法（成本法）角度计算该长期股权

投资价值。

另外，再采用收益法，以广药集团预计每年可实际分得的利润额（分红）折现值之和，加上百特医疗合

营期限届满广药集团按持股比例占有的净资产折现值，得出广药集团持有百特医疗股权的评估值。

（

２

）评估结果及评估增值说明

广药集团持有的百特医疗

１２．５０％

股权，按资产基础法（成本法）即广药集团持股比例占有百特医疗账

面净资产额确定评估值为

８

，

２３３．８８

万元，收益法评估值为

８

，

７０８．８４

万元。

收益法评估结果较资产基础法（成本法）评估结果高

４７４．９６

万元，两者相差不大。 考虑到评估对象为

(上接A27版)

(下转A29版)


